附件2：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及奖励范围
（一）奖励对象
参加市级及以上比赛竞技体育组和学校体育组中获奖的龙岗区注册运动员，和非奥运争光项目中为龙岗区获得荣誉的运动员以及运动员的初始注册、带训和培养、输送教练员（组）和领队。
（二）受理赛事期限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举办，且符合本指南规定的奖励范围。
（三）奖励赛事范围
1.奥运项目可申报赛事
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洲运动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仅限篮球世界杯、足球世界杯）、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亚洲锦标赛、亚洲杯（仅限篮球亚洲杯、足球亚洲杯）、全国青年运动会、广东省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深圳市运动会。
2.非奥运项目可申报赛事
非奥运争光项目在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办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如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等）、全国体育大会、全国智力运动会、广东省体育大会、广东省智力运动会、深圳市体育大会。
二、申报材料清单
	序号
	申报人类型
	提交材料
	具体要求

	1
	所有人
	申报表及附表
	需完成所有签字确认。

	2
	所有人
	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与银行卡需复印在同一张纸上，复印件上需手写本人身份证号及银行卡号。

	3
	所有人
	银行卡复印件
	

	4
	所有人
	秩序册
	用于佐证赛事举办真实性，需包含比赛通知、竞赛规程、参赛名单等相关内容；同一项目仅需提交一份。

	5
	所有人
	成绩册或获奖证书
	用于佐证运动员获奖情况，同一项目仅需提交一份。

	6
	运动员、
初始注册教练
	市级运动员注册登记表
	需加盖运动员注册单位公章，确保注册信息真实有效。

	7
	主/带训、
助理教练
	教练证明
	主/带训教练需提供聘任文件或确认文件；助理教练需提供正式任命文件。

	8
	主/带训教练
	带训时间证明
	用于佐证带训时长及履职情况，可提供训练记录、聘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等相关材料。

	9
	直接输送教练
	相关证明
	用于佐证佐证输送事实，需提供运动员被市级及以上队伍正式吸收的证明材料、相关注册记录或输送记录。


三、受理时间及方式
（一）受理时间
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3月13日，其余时间不接受申报材料，逾期未提交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资格，不再受理。
（二）受理方式及要求
1.申报人需完整、准确填写奖励金申报表及附表相关信息，确保信息无遗漏、无错误。
2.申报人需在受理期限内，将所有相关申报材料扫描生成电子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lgwtjtsk@lg.gov.cn，同时提交申报表及附表的可编辑电子文档。
3.审核单位将在收到电子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通过邮箱回复初审结果，请申报人密切关注邮箱动态。若初审发现材料不齐全，申报人需在收到回复后3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补充材料，逾期未提交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资格，不再受理；若材料齐全，申报人需在收到回复后5个工作日内，先将纸质材料提交至龙岗区青少年业余体校加盖公章，再由该校统一移交至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核定。若申报人发送电子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审核回复，请及时致电咨询，避免遗漏申报事宜。
4.纸质材料递交地址及联系人：初审单位为龙岗区青少年业余体校，地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风采路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内，联系人：曾小姐，联系电话：0755-28937080。
5.业务咨询电话：0755-28948300（钟小姐），负责解答申报相关疑问。
6.后续若有工作人员就申报奖金相关事宜进行电话咨询，请各申报人积极配合审核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补充信息。
四、其他相关要求
（一）申报人需严格按照附件中的申报表模板格式填写，严格遵循“一赛事一申报”原则提交材料，即一名申报人若参加多个赛事并获奖，需按赛事分别提交申报材料（如张三分别参加亚运会、省运会并获奖，需分别提交两份完整申报材料），未按该原则申报的，不予受理。
（二）所有申报纸质材料不得用订书机装订，且需采用双面复印格式，若材料存在装订或单面打印情况，一律拒收。
[bookmark: _GoBack]（三）申报人提交的银行卡须为深圳本地开户银行账户，且保证该银行卡处于激活状态可正常可用；未成年人可由其监护人代为领取奖金，领取时需额外提供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关系证明及监护人授权书。若因申报人个人原因（如银行卡未激活、卡号填写错误等）导致奖金无法正常发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不承担奖金追发责任。
（四）申报表及相关材料中的所有签名均须为申报人本人手写签名，严禁代签、漏签，代签、漏签的申报材料视为无效材料，不予受理。
（五）若领队同时兼任两个及以上项目的相关职务，仅可选择其中奖金标准较高的一个项目申报奖励金，不重复计发奖金。
（六）龙岗区输送教练员，凡培养运动员输送至市级及以上优秀运动队的，直接输送教练和初始注册教练均可按规定申报奖励金。
（七）同一赛事项目中，教练员仅可选择主（带训）教练、助理教练中的一个职务申报奖励金，不得同时以两个及以上职务申报，不重复计发奖金。
（八）各级各类赛事中，省内异地“示范基地”所属运动员及相关教练员，不纳入本次奖励申报范围，不予受理其申报材料。
（九）申报人须对所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伪造材料，一经查实存在虚假申报行为，立即取消其本年度奖励申报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五、申报奖励相关初审依据
（一）龙岗区注册运动员身份，以市运动员注册系统中查询到的运动员注册登记表为核心审核依据。
（二）运动员获奖情况，以提交的成绩册、获奖证书及秩序册中的运动员名单、获奖信息为审核依据。
（三）主/带训教练、助理教练的任职资质，以主/带训教练提供的聘任文件或确认文件、助理教练提供的正式任命文件为审核依据；带训时长以提交的训练记录、聘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等材料为审核依据。
（四）教练员人才培养输送奖励，以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运动员调训的相关通知或正式输送证明为审核依据。
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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